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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一是落实上级部署的要求。贯彻落实《自治区科技创新平台基地清理规范及发展建设实施方案》部署要求，对列入自治区厅局级科技创新平台“白名单”（成果转化与产业化类）的院士工作站，重新进行制度设计，确保其管理体系符合新的平台定位与规范要求。二是优化自身建设的需要。在2024年2月修订的《广西壮族自治区院士工作站和专家服务站管理办法》实践基础上，通过总结经验、分析问题，进一步优化运行机制，提升管理效能与建设实效。
二、总体思路
以“聚焦定位、服务转化、强化管理、注重实效”为指导思想，紧密围绕“白名单”体系中“成果转化与产业化类”平台的全新定位，以“推动科技成果加快向现实生产力转化”为核心目标，系统设计管理办法各项条款，着力构建“规范化运行、精准化支持、动态化调整”管理体系，不断提升院士工作站运行效能与成果产出实效。
三、主要内容及特点
（一）框架结构。管理办法共设六章、十九条，遵循制度设计通用逻辑，形成完整闭环。总体架构为：第一章“总则”明确工作目的、核心定义与基本原则；第二章“管理体系与职责”厘清管理部门、推荐单位与承建主体的权责边界；第三章“登记备案条件与程序”规定准入门槛与备案流程；第四章“运行管理”建立年度报告、绩效评估与动态调整机制；第五章“支持政策”明确分类分档的支持方式；第六章“附则”规定解释权与施行日期。
（二）主要特点
一是精准定位，聚焦核心使命。将“院士工作站”从原联合管理办法中分离，单独制定管理办法，凸显其作为“白名单”平台的重要地位和独特管理需求。在总则中明确其核心功能是“联合攻关重大关键共性技术、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”，紧密对应“成果转化与产业化类”的平台定位。
二是优化体系，明晰管理职责。强化自治区科技厅的统筹职责，负责布局、备案与评估监督；压实各设区市科技管理部门和区直行业主管部门的归口推荐责任，承担规划引导、初审推荐与服务保障；落实承建单位的主体责任，全面负责建设、运行与合作实施，形成权责清晰、协同高效的管理合力。
三是规范机制，强化过程管理。准入条件更加严格，明确承建单位须“运营1年以上”、主要场所设在广西、建立研发投入独立核算体系等要求，突出实体化、实质性运行。备案程序持续优化，简化流程、强化归口初审责任。运行管理实现动态化，实行年度报告制度，建立三年一周期的绩效评估机制，依据“优秀、良好、合格、不合格”四档结果实施动态调整与分档支持。同时统一命名规则，明确“国外院士”国籍等界定要求，提升管理规范性。
四是精准支持，突出绩效导向。实施分类分档支持，对新备案工作站及评估获“优秀”、“良好”的，在科技计划项目中予以优先支持。严格防止重复资助，明确每个工作站在一个评估周期内只能获得一次资助，确保资源聚焦，持续激励实效产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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